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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5 日收到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关于对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20】第 106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现将
问询函具体内容披露如下：

“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我部在对你公司 2019 年度报告进行审查的过程中，关注到如下事项：
1、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控制阀实现营业收入 4.11 亿元，同比增长 32.7%，

毛利率 36.24%，同比增加 3.11%。 公司控制阀销量 1.37 万台，同比增长 3.16%。 请
你公司：（1）结合控制阀销售单价情况，补充说明报告期内公司控制阀销量和销售
收入增长的匹配性；（2）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产品毛利率情况，补充说明报告期内
公司毛利率的合理性。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 报告期内， 你公司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为
48.47%，较 2018 年增加十个百分点。 前五大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占年度采购总额
比例为 20.12%，较 2018 年减少七个百分点。 请你公司：（1）说明公司客户及供应商
管理、销售及采购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业务流程是否严格按照相关制度执行；（2）
向我部报备前五大客户、前五大供应商名称，并说明公司前五大客户及供应商的经
营范围、业务资质、业务及人员规模是否与你公司销售或采购规模相匹配。 请年审
会计师：（1）说明报告期对公司前五大客户及供应商函证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

于函证对象、函证金额、回函情况、是否采取替代测试等；（2）说明对销售与收入循
环、采购与成本循环执行的内部控制测试的具体情况。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
确意见。

3、 报告期内， 你公司与浙江逸盛新材料有限公司签订重大合同， 交易金额
16,120 万元， 请你公司补充说明截至目前的合同执行情况， 是否按照合同约定执
行。

4、 报告期内， 你公司年产 1 万套高性能智能控制阀项目 2019 年实现的效益
为-464.13 万元，主要系配套供电系统延迟等原因使得项目的产能释放和效益释放
滞后。 你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显示，该项目建设周期 18 个月，每年
可新增销售收入 31,276 万元，净利润 5,938 万元。 请你公司：（1）结合该项目实际投
产情况，补充说明该项目实际建设与你公司前期公告是否存在重大差异；（2）补充
说明配套供电系统延迟的原因，结合最近一期高性能智能控制阀项目收益情况，补
充说明高性能智能控制阀项目实际收益与你公司前期公告是否存在重大差异；（3）
你公司是否及时对外披露上述差异情况。 请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5、报告期内，你公司在建工程-年产 1 万套高性能智能控制阀建设项目期初余
额 2,403 万元，本期增加 8,255 万元，转入固定资产 2,214 万元，期末余额 8,444 万
元。 请你公司结合性能智能控制阀项目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情况、报告期末实际
完工情况、 是否达到投产条件等， 补充说明在建工程结转固定资产的时间是否恰
当。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6、报告期内，你公司资产处置收益 1,597 万元，2018 年为 795 万元，主要是厂房

拆迁处置收益。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为 527
万，2018 年为 2,276 万。 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上述资产处置的背景情况，具体会计处
理，相关处置是否达到临时报告披露标准，你公司是否存在以定期报告替代临时报
告的情形。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7、2018 年、2019 年，你公司购买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
金分别为 1.69 亿元、1.26 亿元，请你公司结合 2018 年、2019 年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新增情况，补充说明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报告期内新增情况与现金
支付的匹配性。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8、报告期末，你公司账龄在一年以上的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为 5,362 万元，请你
公司向我部报备账龄在一年以上的前五大应收账款客户名称， 结合你公司信用政
策、客户信用情况及期后回款情况，补充说明长账龄应收账款的合理性，坏账准备
计提是否充分。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9、 报告期末， 公司存货-发出商品账面余额 4,009 万元， 占存货账面余额
18.92%，占报告期内营业收入 8.41%，请你公司：（1）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存货-发
出商品情况，销售合同发货约定条款等，补充说明公司存货-发出商品账面余额占
比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2）结合存货-发出商品期后结转情况，补充说明你公司关
于销售收入期末截止性测试的有效性，是否存在收入跨期的情形。（3）请年审会计
师说明就发出商品所执行的审计程序及获取的审计证据。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
表明确意见。

10、报告期内，你公司销售费-业务招待费、销售服务费、管理费用业务招待费

分别为 1,212 万元、819 万元、339 万元， 同比分别增长 105%、50%、70%。 你公司研
发费用-职工薪酬 642 万，同比减少 24%，而你公司研发人员较去年增加 3 人。 你公
司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研发费用分别为 2,621
万元、1,413 万元、248 万元。 请你公司补充说明：（1） 上述费用增长的原因及合理
性。（2）在研发人员增加的情形下，研发费用-职工薪酬同比减少的原因及合理性。
（3）请测算当期公司职工平均薪酬及与当地职工平均薪酬的对比情况。 请年审会计
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1、报告期内，江苏正丹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丹股份”）因合同纠纷
为由对你公司提起诉讼，涉案金额 1,977.65万元。 请你公司补充说明该诉讼截至目前的
进展情况，你公司对外披露的起诉原因与正丹股份对外披露的内容是否一致，你公司前
期披露内容是否存在需要补充更正的情形。 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 并在 2020 年 6 月 1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
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同时抄报江苏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 ”

公司将根据问询函的要求，积极组织相关各方准备答复工作，尽快就上述事项
予以回复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特此公告。

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5 日

证券代码：002877 证券简称：智能自控 公告编号：2020-043

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9 年年报问询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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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解除质押暨再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鑫集成”或“公司”）近日收到公司控
股股东协鑫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鑫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营口其印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营口其印”）通知，获悉营口其印将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
进行了质押，协鑫集团将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同时进行了再质
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解除质押暨再质押的基本情况
1、控股股东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申请

人等

协鑫集团
有限公司 是 83,000,000 14.51% 1.63% 2020-01-

20
2020-05-

22

江苏靖江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江阴
园区支行

协鑫集团
有限公司 是 3,060,000 0.53% 0.06% 2020-01-

20
2020-05-

22

江苏靖江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江阴
园区支行

合计 - 86,060,000 15.04% 1.69% - - -

2、控股股东本次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或第
一大股
东及其
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押
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协鑫
集团
有限
公司

是 83,000,000 14.51% 1.63% 否 是 2020-05-22

质权人向中
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申请
解冻为止

江苏靖江
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江阴园区
支行

补充
质押

协鑫
集团
有限
公司

是 3,060,000 0.53% 0.06% 否 是 2020-05-22

质权人向中
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申请
解冻为止

江苏靖江
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江阴园区
支行

补充
质押

合计 - 86,060,000 15.04% 1.69% - - - - - -

3、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本次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或第
一大股
东及其
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押
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营口
其印
投资
管理
有限
公司

是 70,000,000 6.85% 1.38% 否 否 2020-05-22

质权人向中
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申请
解冻为止

瑞丰天利
(北京)投
资有限公
司

融资

营口
其印
投资
管理
有限
公司

是 15,000,000 1.47% 0.30% 否 否 2020-05-22

质权人向中
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申请
解冻为止

广州聚源
晟贸易有
限公司

融资

合计 - 85,000,000 8.31% 1.67% - - - - - -

4、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协鑫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前质
押股份数量

本次质押后质
押股份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
份情况

未质押股
份情况

已质
押股
份限
售和
冻结
数量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
例

未质
押股
份限
售和
冻结
数量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
例

协鑫
集团
有限
公司

572,142,145 11.26% 561,030,304 561,030,304 98.06% 11.04% 0 0 0 0

营口
其印
投资
管理
有限
公司

1,022,630,000 20.12% 843,406,600 928,406,600 90.79% 18.27% 0 0 0 0

华鑫
商业
保理
（营
口）
有限
公司

520,000,000 10.23% 520,000,000 520,000,000 100.00% 10.23% 0 0 0 0

合计 2,114,772,145 41.61% 1,924,436,904 2,009,436,904 95.02% 39.54% 0 0 0 0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协鑫集团本次股份质押用于补充质押，营口其印本次股份质押用于融资。
2、协鑫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及一年内到期的股票质押情况如下表：
公司控股股东协鑫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

120,644 万股，占所持股份比例 57.05%，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3.74%，对应融资余额
58.73 亿元； 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 178,984 万股， 占所持股份比例
84.64%，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5.22%，对应融资余额 77.78 亿元。 协鑫集团及其一致
行动人还款资金主要来自于自身经营或投资收益，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3、协鑫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一）协鑫集团有限公司
（1）企业性质：民营
（2）注册地：苏州高新区科技城锦峰路 199 号
（3）主要办公地点：苏州工业园区新庆路 28 号
（4）法定代表人：王东
（5）注册资本：880000 万人民币
（6）经营范围：电力、矿业及其他工业、商业项目投资，储能、动力电池产品销售，

工矿产品销售；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软件开发；大型设备安装服
务、机电设备安装服务；信息化规划、信息技术管理咨询、信息系统工程管理；物业
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 2018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5,628,667.15 5,132,096.00
总负债 3,502,566.99 3,997,059.29
净资产 2,126,100.16 1,135,036.70

2019年 1-12月 2018年 1-12月
营业收入 1,969,918.87 1,979,208.98
净利润 70,103.71 54,734.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3,169.67 420,297.28

（以上 2018 年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19 年度数据未经审计）
（8）偿债能力指标：

科目 2019年 12月
流动比率 94.62%
速动比率 87.60%
资产负债率 62.23%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11.32%

（9）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协鑫集团有息负债合计为 439,545 万元，其中半年内
到期金额 168,156 万元，半年到一年内到期金额为 66,000 万元，还款来源为自筹资
金。

（10）协鑫集团最近一年不存在大额债务逾期或违约记录，亦不存在主体和债
项信用等级下调的情形。

（二）营口其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企业性质：民营
（2）注册地：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营港路(营口华海国际物流大厦 1501 室)
（3） 主要办公地点： 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营港路 (营口华海国际物流大厦

1501 室)
（4）法定代表人：董刚
（5）注册资本：50000 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实业投资，资产管理，投资咨询 (除金融、证券 )，企业

管理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7）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 2018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386,658.57 482,591.75
总负债 169,226.37 419,685.78
净资产 217,432.20 62,905.96

2019年 1-12月 2018年 1-12月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174,384.05 -30,994.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378.97 -10.50

（以上 2018 年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19 年度数据未经审计）
（8）偿债能力指标：

科目 2019年 12月
流动比率 103.35%
速动比率 103.35%
资产负债率 43.77%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3.77%

（9）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营口其印有息负债余额为 68,097 万元。
（10）营口其印最近一年不存在大额债务逾期或违约记录，亦不存在主体和债

项信用等级下调的情形。
（三）华鑫商业保理（营口）有限公司
（1）企业性质：民营
（2）注册地：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钱塘江路南海事局西营口华海国际物流大

厦 1808 室
（3）主要办公地点：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钱塘江路南海事局西营口华海国际

物流大厦 1808 室
（4）法定代表人：余钢
（5）注册资本：2,000,000 万元
（6）经营范围：提供应收账款融资、管理、催收、还款保证业务；商业保理相关

咨询服务，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物业管理服务，建筑工程，自有房屋租赁。（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7）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 2018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1,925,178.73 47,270.51
总负债 1,103,153.08 50,000.00
净资产 822,025.65 -2,729.49

2019年 1-12月 2018年 1-12月
营业收入 3,035.97 0
净利润 -373.36 -2,729.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8,724.66 -50,000.00
（以上 2018 年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19 年度数据未经审计）
（8）偿债能力指标：

科目 2019年 12月
流动比率 108.10%
速动比率 108.10%
资产负债率 57.30%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10.76%

（9）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华鑫保理有息负债余额为 0 元。
（10）华鑫保理最近一年不存在大额债务逾期或违约记录，亦不存在主体和债

项信用等级下调的情形。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协鑫集团累计质押协鑫集成股票约 56,103.03 万股，营

口其印累计质押协鑫集成股票约 92,840.66 万股，华鑫保理累计质押协鑫集成股票
约 52,000 万股，上述质押融资所获得资金主要用于上述股东及其关联方的日常经
营及业务发展需要， 目前协鑫集团、 营口其印和华鑫保理以及其关联方经营情况
正常，业务开展顺利。

5、协鑫集团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6、协鑫集团及营口其印股份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会

产生重大影响。
7、协鑫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股份变动如达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等规定的相关情形的，公司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持股 5%以上股东每日

持股变化明细。
特此公告。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0 年 5 月 19 日召开的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
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后

575,272,649.00 股为基数， 其中回购股份 14,927,351.00 股，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2.30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扣税后， 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
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2.070000 元；
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
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
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
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
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
月（含 1 个月）以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0.460000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
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230000 元；持股超过 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 年 5 月 29 日， 除权除息日为：2020 年 6 月 1

日。
三、关于除权除息价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考虑到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不参与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 公司本

次实际现金分红的总金额=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分配比例， 即 132,312,709.27
元=575,272,649.00 股×0.23 元/股。 因公司回购股份不参与分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
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
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每股
现金红利应以 0.224183 元/股计算。 （每股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即

0.224183 元/股=132,312,709.27 元÷590,200,000 股）。
综上，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

除权除息价格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 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
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 0.224183 元/股。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0 年 5 月 29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0

年 6 月 1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651 桂林三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01*****180 邹节明
3 00*****215 谢元钢
4 00*****566 王许飞
5 00*****848 王淑霖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0 年 05 月 25 日至登记日：2020 年 05 月
29 日）， 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
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广西桂林市金星路一号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邹洵、李云丽
咨询电话：0773-5829106、9109
传真电话：0773-5838652
特此公告。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05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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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等情况
1、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已获 2020 年 5 月 20 日召开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方案为：以公司
现有总股本扣除已回购股份后 1,193,360,983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2.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5、公司开立的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 10,356,480 股公司股票。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后

1,193,360,983 股为基数 ， 其中回购股份 10,356,480 股，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2.00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扣税后， 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
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1.800000 元；
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

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
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
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
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
月（含 1 个月）以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0.400000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200000 元；持股超过 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关于除权除息价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考虑到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不参与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本

次实际现金分红的总金额=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分配比例， 即 238,672,196.6
元=1,193,360,983 股×0.2 元/股。 因公司回购股份不参与分红，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
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
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
每股现金红利应以 0.198279 元/股计算。（每股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即
0.198279 元/股=238,672,196.6 元÷1,203,717,463 股）。综上，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
案不变的前提下，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照上述原则及计
算方式执行， 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 =股权登记日收盘价 -

0.198279 元/股。
四、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 年 6 月 1 日， 除权除息日为：2020 年 6 月 2

日。
五、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0 年 6 月 1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六、分配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0

年 6 月 2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856 以岭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 01*****195 吴相君
3 01*****942 吴瑞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0 年 5 月 21 日至登记日：2020 年 6 月 1

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
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天山大街 238 号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王华、任晓静、肖旭
咨询电话：0311-85901311
传真电话：0311-85901311
八、备查文件
1、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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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湖北五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
方案已获 2020 年 5 月 20 日召开的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
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1、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以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股份总数 201,600,000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2 元
（含税），共计分配现金股利 40,320,000.00 元，同时，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转增 2 股，合计转增 40,320,000 股。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201,600,000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2.00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 以及持有
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1.800000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
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
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
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
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

率征收），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2.000000 股。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

月（含 1 个月）以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0.400000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200000 元；持股超过 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201,600,000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241,920,000 股。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 年 5 月 29 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 年 6 月 1

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0 年 5 月 29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转股于 2020 年 6 月 1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转股过程中产生

的不足 1 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1 股（若尾数相
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转股总数与本次转股总数
一致。

2、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0
年 6 月 1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2*****257 廖彬斌
2 02*****003 罗虹
3 02*****863 魏蕾
4 02*****205 奂微微
5 08*****373 荆州市五方群兴光电技术服务中心(有限合伙)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0 年 5 月 22 日至登记日：2020 年 5 月

29 日）， 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
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本次所转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2020 年 6 月 1 日
七、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转增股本
（股）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价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51,200,000 75.00 30,240,000 181,440,000 75.00
首发前限售股 151,200,000 75.00 30,240,000 181,440,000 75.0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0,400,000 25.00 10,080,000 60,480,000 25.00
三、总股本 201,600,000 100.00 40,320,000 241,920,000 100.00

以上股份变动情况以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最终登记结果为准。
八、调整相关参数
1、本次实施转股后，按新股本 241,920,000股摊薄计算，2019 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0.6566元。

2、公司控股股东廖彬斌、股东荆州市五方群兴光电技术服务中心（有限合伙）及直
接或间接持股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承诺：本人/本企业在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所持股份在锁定期满后 2 年内减持的， 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时的发行价，如果公司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
权、除息的，上述发行价须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14.39 元/股，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将对
上述股东的承诺减持价格作相应调整， 调整后上述股东在承诺履行期限内的减持价格
不低于 11.83元/股。

九、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事务部
咨询地址：湖北省荆州市深圳大道 55号
咨询联系人：肖小红、吴敏
电话：0716-8800323
传真：0716-8800055
十、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公司 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湖北五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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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五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通过查询获悉，公司
控股股东烟台市台海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海集团”）其所持有的华润深国投
信托有限公司发行管理的“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睿宏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的信托资产份额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sf.taobao.com）公开拍
卖，具体事项如下：

一、被拍卖的基本情况
1、信托收益份额被司法拍卖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信托资产份额
信托收益涉
及股份数量

（股）

占公司
股份比
例

拍卖起
始日

拍卖截
止日 拍卖人 原因

台海
集团 是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
公司－睿宏 1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的信托
资产份额 10200万份

7,903,282 0.91%
2020年
6月 3日
10时

2020年
6月 4日
10时

福建省漳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司 法
诉讼

合计 7,903,282 0.91% ——— ——— ——— ———

司法拍卖的具体内容详见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公示的相关信息。
2、累计被拍卖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台海集团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365,766,462 股，通过“华润深

国投信托有限公司－睿宏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7,903,282 股，
累计持有公司股份 373,669,74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3.10%。 除上述司法拍卖情

况外，台海集团持有的公司股份及受益权未发生其他被拍卖的情形。
二、其他说明
1、公司与控股股东为不同主体，在资产、业务、财务等方面与控股股东均保持

独立，因此，公司控股股东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及受益权被司法冻结事项目前不会对
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生产经营正常。

2、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台海集团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数量为
342,140,000 股，占合计持股比例的 91.56%，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9.46%；其所持有
的公司股份累计被司法冻结的数量为 365,766,462 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97.88%，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2.18%；信托受益权被冻结涉及股份 7,903,282 股，占
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12%，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91%。 本次司法拍卖不会导
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3、本次拍卖事项尚在公示阶段，拍卖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后续将涉及竞拍、缴
款、法院裁定等环节，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
披露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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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信托资产份额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已获 2020 年 5 月 13 日召开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自分派方案披露至实
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分派方案是一致的， 本次实施分派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
月。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398,154,658 股为基数，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00000 股。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398,154,658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437,970,123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 年 5 月 29 日， 除权除息日为：2020 年 6 月 1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0 年 5 月 29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本次所转股于 2020 年 6 月 1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转股过程中产生的

不足 1 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1 股（若尾数相同
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 直至实际转股总数与本次转股总数一
致。

五、本次所转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2020 年 6 月 1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
増股本数量（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限售条件流通股 879,304 0.22% 87,930 967,234 0.22%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97,275,354 99.78% 39,727,535 437,002,889 99.78%

总股本 398,154,658 100% 39,815,465 437,970,123 100%

注：以上股份变动情况仅为公司测算结果，最终以本次权益分派完成后中国结
算深圳分公司登记为准。

七、本次实施转股后，按新股本 437,970,123 股摊薄计算，2019 年年度，每股净
收益为 0.1396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和孚镇工业园区
咨询联系人：武雪原、黄瑱
咨询电话：0572-3961786
传真电话：0572-2833555
特此公告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日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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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